关于《阳山县拥军优属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实施后评估报告
2009年，县政府办公室制发的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《阳山县拥军优属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机构改革前的阳山县民政局是实施部门，2019年后随阳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，转由阳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组织实施。根据《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的有关工作要求，参照《广东省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规定》关于立法后评估的相关程序规定，我单位组织开展了对《办法》的实施后评估工作，并形成评估报告内容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评估原则

本次规范性文件实施后评估遵循内容合法、科学合理、客观公正、公开透明、公众参与为工作原则，开展对《办法》的后评估工作，客观评价规范性文件的实施质量，从而提高规范性文件质量、促进规范性文件实施效果。

（二）评估背景

阳山县作为革命老区，素有拥军优属、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，2008年，我县获评“广东省双拥模范县”。为进一步规范全县拥军优属工作，细化优待政策，保障军人军属、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（以下简称“优抚对象”）合法权益，营造崇军拥军浓厚氛围，我县制定印发《办法》，明确优待抚恤、就业创业、医疗教育、生活保障、社会化拥军等方面的具体措施，为全县拥军优属工作提供制度遵循。

（三）评估目的

本次规范性文件实施后评估的主要目的：一是评估《办法》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及政策文件的衔接是否顺畅，即《实施办法》用语是否准确规范、规定的内容是否与上位法及相关上级配套政策文件保持一致。二是评估《办法》规定的内容是否适应我县现阶段社会发展的需要，并结合新发展需要，是否需要考虑补充完善相关内容和制度。三是评估《办法》存在问题、不足以及需改进内容。通过对《办法》条文存在问题以及实施效果等进行客观评估，发现存在问题，为进一步明确《办法》是否继续实施、修改或废止提供参考依据。

　　（四）确定评估方法

　　为全面、客现、准确评估《办法》的合法性、合理性、协调性、可操作性和实施效果，评估《办法》实施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，我单位采取文献研究和征求意见等多种方法对《办法》进行规范性文件实施后评估。

二、评估内容

（一）合法性评估。《办法》的制定是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》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《广东省拥军优属规定》为依据，并严格按照国家、省市县有关规定走工作流程，故合法性评估无异议。

（二）合理性评估。《办法》紧扣阳山县经济发展水平，贴合本地优抚对象规模与民生实际，政策边界清晰、优待梯度科学。优待覆盖现役军人、军属、退役军人、三属、残疾军人、五老人员等全类别优抚群体，按贡献大小区分医疗、养老、教育、交通差异化优待标准，适配地方财政承受能力，不超出阳山财力负荷。坚持尊崇军人、权责对等、普惠与特惠结合，兼顾公平与倾斜保障，合法合规、贴合民生导向，政策价值导向与国防双拥要求高度统一，整体具备充分法理与现实合理性。
（三）协调性评估。目前尚无同位阶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《办法》虽已沿用17年，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《清远市拥军优属实施办法》、《清远市军人及军属、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实施办法》已为《办法》进一步提供了有益补充和实践方法，实现政策体系更加完备、部门协调更加顺畅、优抚标准更加明晰、方式方法更加灵活、权责要求更加严格，有力推动了全县双拥工作、民生保障、国防建设体系深度融合。
（四）可操作性评估。《办法》共26条细则，条款具体、流程简明、标准量化，落地执行路径清晰。如每年县财政局将拥军优属相关经费列入财政预算，按时拨付；涉军问题，军地部门坚持遵循“团结--协商--团结”的方针妥善处理；坚持隆重为烈属、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，隆重为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送喜报，发放慰问金，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。总体部门分工、方式灵活、标准情系，基层可直接对照执行，无复杂壁垒，实操性强、落地效率高。
（五）实施效果评估。《办法》施行十七年以来，拥军措施得到普遍遵守和严格落实，成效显著，全县尊崇尊重氛围浓厚，军人及军属、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荣誉感、幸福感显著提升。总体政策落地见效、群众认可度高，圆满实现加强军政军民团结、促进国防建设、提高全民国防观念、增强拥军优属意识、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目标，受到了广大军民的欢迎，为我县四次成功荣获全省双拥模范县称号提供了坚实的机制保障。5月中旬，向各乡镇和县相关单位发送《阳山县拥军优属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实施后评估报告征求意见稿，至截止日期，共收到22个单位复函，均表示无意见。5月22日，局党组召开专题会议审议并同意《阳山县拥军优属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实施后评估报告。
（六）其他需要评估说明的问题。
《办法》颁布以来，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都进行了修订（如2020年新修订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》，2021年新修订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》，2024年新修订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等），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后，随着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的建立健全，又新颁布施行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（如2021年1月1日起施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》，2021年8月1日起施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》，2020年退役军人事务部等20部门印发《关于加强军人军属、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的意见》，2010年市政府印发的《清远市拥军优属实施办法》，2022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委宣传部等19个部门制定的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《清远市军人及军属、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实施办法》等），虽然一些背景原则、内容名称、实践途径等发生了一些变化，但与阳山实际以及《办法》的具体内容并无重大冲突。且2008年颁布的《广东省拥军优属规定》及2010年市政府印发的《清远市拥军优属实施办法》尚未修订并沿用至今，故该《办法》在省、市相关办法出台前可以继续沿用。
　　三、评估结论
综合上述，《办法》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及政策文件衔接顺畅，用语准确规范、规定的内容与上位法及相关上级配套政策文件总体保持一致，且适应我县现阶段社会发展的需要，建议继续实施。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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